
 

 

中农大国资字〔2017〕5 号 

                   

 

校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网络类产品及服务的采购管理，根据《中

国农业大学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中农大国资字〔2015〕12号）、

《中国农业大学固定资产采购管理实施细则（2016 年修订）》

（中农大国资字〔2016〕31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

修订了《中国农业大学网络类产品及服务采购实施细则》。经学

校第 2017-08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农业大学 

 2017年 4 月 17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网络类产品及服务的采购管理，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中农大国资字〔2015〕

12 号）、《中国农业大学固定资产采购管理实施细则（2016 年修

订）》（中农大国资字〔2016〕31 号）、《中国农业大学网络工程

管理办法》（中农大党政办发〔2011〕25号）和《中国农业大学

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办法》（中农大党政办发〔2012〕8 号）等相

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网络类产品和服务，包括：网络设备、

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安全设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等网络硬

件产品和网络系统集成项目；应用信息系统、数据库、中间件、

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杀毒软件等软件产品；以及为上述产品提

供运行维护的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网络中心负责学校网络类产品及服务采购的前期论

证组织和审核。主要职责包括： 

（一）根据国家和学校国有资产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制定学校网络类产品及服务采购实施办法； 

（二）负责组建学校网络类产品和服务采购专家咨询小组，

并报学校物资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三）组织学校各单位网络类产品和服务采购方案的论证、

审核和审批； 

（四）负责对学校各单位网络类产品和服务大额采购合同的

审查； 

（五）参与网络类产品和服务采购项目的验收； 

（六）完成学校物资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任务。 

第四条 网络类产品和服务采购专家咨询小组的主要职责是： 

（一）在网络中心组织下，对较大金额采购项目方案进行论

证和审核； 

（二）为采购单位提供重要采购项目的技术咨询和指导； 

（三）监督学校网络类产品和服务采购工作并提出建议等。 

第五条 各单位采购小组负责采购方案的调研、制定和内部

论证，配合网络中心组织相关论证和审核工作。 

第三章 采购论证、审核及审批 

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实施网络类产品和服务采购，应提前至

少两周将采购方案报送网络中心备案，或经网络中心审核后报批。



采购方案内容包括：采购必要性、可行性、采购设备（软件或服

务）清单、采购预算、三家以上供应商报价等内容。 

其中，购买各类网络交换机和服务器，须提前报网络中心审

批（审批表见附件 1）。 

第七条 采购金额 20 万元以上（含）的采购，采购方案均应

组织专家论证。采购单位应按采购物类别，分别向网络中心提交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类设备（网络系统集成项目）采购方案论证

审批表》和《中国农业大学软件（信息技术服务）采购方案论证

审批表》（表格分别见附件 2、3）。 

第八条 采购方案专家论证会根据不同的采购金额，采取相

应的论证组织形式： 

（一）采购额在 20 万元（含）-50 万元（不含）的采购，

专家论证会由采购单位采购小组组织，单位主管负责人主持，论

证专家不少于 3人； 

（二）采购额在 50 万元（含）-200 万元（不含）的采购，

专家论证会由网络中心组织，网络中心负责人主持，论证专家不

少于 5人。 

（三）采购额在 200 万元以上（含）的采购，专家论证会由

网络中心组织，主管网络中心校领导或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主持，

论证专家不少于 5 人。其中，500万元以上（含）的采购论证会，



应由主管网络中心或资产工作校领导主持，论证专家不少于 7人

（其中至少有 1名学校物资采购领导小组成员）。 

以上论证专家中，相关技术专家原则上应超过半数。 

第九条 根据不同的采购金额，采取相应的审核和审批形式： 

（一）采购额在 20 万元以下（不含）的采购，采购方案经

采购单位负责人审批； 

（二）采购额在 20 万元（含）-100 万元（不含）的采购，

采购方案经专家论证、网络中心审核后，报送主管网络中心校领

导审批； 

（三）采购额在 100 万元（含）-500 万元（不含）的采购，

采购方案经专家论证、网络中心审核后，报送学校物资采购工作

领导小组审批； 

（四）采购额在 500 万元以上（含）的采购，采购方案经专

家论证、经网络中心审核后，报学校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审

批。 

第四章 采购实施 

第十条 采购产品及服务在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单

位在完成前期论证和报批后，向学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采购

申请，统一采用集中采购方式采购；采购产品及服务在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外的，由采购单位或学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分散采

购。 

具体采购方式及限额，按《中国农业大学固定资产采购管理

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中农大国资字〔2016〕31 号）执行。 

第五章 合同签订及项目验收 

第十一条 网络类产品和服务，均须按学校规定签订采购合

同。 

合同金额 5万元以下（不含）的分散采购合同由采购单位审

核盖章；集中采购合同和合同金额 5 万元以上（含）的分散采购

合同，按学校合同相关规定盖章和备案归档。 

合同金额 50 万以上（含）的采购合同，经网络中心审核后，

报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盖合同章。 

第十二条 采购单位负责采购合同的执行和相关项目的实施

管理。 

第十三条 采购项目追加网络设备、软件或服务，采购单位

可与供应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

合同采购金额的 10%。 

第十四条 根据采购金额，采用不同的项目验收方式： 

（一）采购额在 50 万元以下（不含）的项目，由采购单位

自行组织项目验收； 



（二）采购额在 50 万元以上（含）的项目，采购单位提出

申请，由网络中心组织项目验收； 

（三）项目验收专家原则上以参与采购方案论证的专家为主； 

（四）网络工程和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验收，按《中国农业

大学网络工程管理办法》（中农大党政办发〔2011〕25 号）和《中

国农业大学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办法》（中农大党政办发〔2012〕8

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网络类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活动接受学校有关部门

监督和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采购工作中涉嫌违规违法

行为进行投诉、检举和控告，学校相关部门负责受理。 

第十六条 对参与网络类产品和服务采购活动的工作人员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者，学校将依法追究纪律责任；构

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未尽事项，由网络中心负责解释或按

《中国农业大学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中农大国资字〔2015〕12

号）执行。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农业大学网络类

产品及服务采购实施细则》（中农大国资字〔2015〕17 号）同时

废止。 

 

 

 

 

 

 

 

 

 

 

 

 

 

 

 

 

  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年 4月 17日印发 

 


